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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詴詴題 
類科：地政 

科目：土地法規概要 

考詴時間：1 小時 30 分    

 

一、徵收土地時，原則上其土地改良物應一併徵收，例外情形為何？又申請徵收之土地遇有古蹟、

遺址時，應如何處理？詴依土地徵收條例相關規定分述之。（25分） 

 

土地徵收的限制，屬較為簡易的題目，詳見112高普考土地法規（概要）

課本第140頁、土地法規總複習講義第40題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土地徵收條例第5條、第7條 

【擬答】 

土地改良物應一併徵收之例外情形，茲分述如下： 

徵收土地時，其土地改良物應一併徵收。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要求取回，並自公告期滿之日起 15日內自行遷移。 

墳墓及其他紀念物必須遷移。 

建築改良物依法令規定不得建造。 

農作改良物之種類或數量與正常種植情形不相當者，其不相當部分。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土徵§5）。 

遇有古蹟、遺址時之處理方式 

申請徵收之土地遇有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應於可能範圍內避免之；其未能避免者，

需用土地人應先擬訂保存計畫，徵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始得徵收（土徵§7）。 
 
二、已辦地籍測量之地區，發現錯誤，如何辦理更正？詴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等相關規定分述之。

（25分） 

 

112年1月修正之地籍測量實施規則重點修正條文，詳見「土地登記修法-最新

修法與測量實施規則修正解析講座」講義第2頁及第8頁、「112年高普考土地登記考前重點整理講

義」第11頁及13頁。本題獲取高分應該不難。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第201-3條 

【擬答】 

測量錯誤更正之立法理由 

實務上非僅限於土地複丈時會發現地籍測量成果錯誤，例如辦理圖簿校對清查、辦理地籍整理

計畫或地籍清理標售等作業時，均有可能發現錯誤情形，如查明錯誤原因及釐清確屬微量瑕疵

態樣後，得依規定辦理更正。 

發現錯誤辦理更正之方式 

已辦地籍測量之地區，發現錯誤，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登記機關逕行辦理更正外，應報

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理： 

原測量錯誤純係技術引起。 

抄錄錯誤。 

前項第 1款所稱原測量錯誤純係技術引起，指原測量錯誤純係觀測、量距、整理原圖、訂正地

籍圖或計算面積等錯誤所致，並有原始資料可稽；第 2款所稱抄錄錯誤，指錯誤因複丈人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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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之疏忽所引起，並有資料可資核對（地測§232）。 

原重測成果錯誤辦理更正之方式 

地籍圖重測結果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完竣後，發現原重測成果錯誤，依第 232條辦理重測

成果更正，並於辦竣土地標示更正登記後，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更正結果

者，免依土地法第 46條之 3規定辦理。 

前項土地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如對更正結果有異議，除依本規則申請複丈外，得訴請法院

裁判或以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處理（地測§201-3）。 

 

三、市地重劃區內非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如公有土地不足指配者，如何處理？詴依市地重劃

實施辦法相關規定分述之。（25分） 

 

本題針對辦理市地重劃時，其重劃區內「非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之相關規定，

屬冷門考題，可以先從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1、2項規定切入作答。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4條 

【擬答】 

實施市地重劃時，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

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車場、零售市場等10項用地，除以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

地等4項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及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

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如無未建築土地者，改以

現金繳納（平§60Ⅰ）。 

重劃區內未列為前項共同負擔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於土地交換分配時，應以該重劃地區之公

有土地優先指配（平§60Ⅱ）。 

公有土地不足指配之處理 

重劃區內未列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以重劃區內之公有土地優先指配；如有不足，得

以抵費地指配或按該公共設施用地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所有土地面積比例分配之，其分配面

積不受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之限制。但該範圍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主張以原位置

（次）分配時，不得以抵費地強行指配。 

前項以抵費地指配於未列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者，需地機關應配合重劃進度編列預

算，按主管機關所定底價價購，其底價不得低於各該宗土地評定重劃後地價。但依法得民營

之公用事業用地，得依第 54條規定辦理公開標售（市重§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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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繼承登記之聲請人、聲請期限各為何？政府對逾期未辦繼承登記之土地有何規範？詴依土地法

相關規定分述之。（25分） 

  

本題為考古題，須留意規範有2種情形，一為處予罰鍰；二為列冊管理及公開標售，

本題目與本班「土地法規總複習講義」第17題相同，完全命中！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土地法第73條及第73-1條。  

【擬答】 

 

聲請人： 

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會同聲請之。其無義務人者，由權利人聲請之。其

係繼承登記者，得由任何繼承人為全體繼承人聲請之。但其聲請，不影響他繼承人拋棄繼承

或限定繼承之權利（土§73Ⅰ）。 

聲請期限 

前項聲請，應於土地權利變更後1個月內為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6

個月內為之（土§73Ⅱ）。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之土地，其相關規範分述如下： 

 

其係繼承登記者，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6個月內為之。聲請逾期者，每逾1個月得處應納登

記費額1倍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20倍（土§73Ⅱ）。 

理及公開標售： 

 

土地或建築改良物，自繼承開始之日起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者，經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

政機關查明後，應即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聲請登記，並以書面通知繼承人；逾期仍未聲

請者，得由地政機關予以列冊管理。但有不可歸責於聲請人之事由，其期間應予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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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列冊管理期間為15年。逾期仍未聲請登記者，由地政機關書面通知繼承人及將該土地

或建築改良物清冊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公開標售。繼承人占有或第3人占有無合法使用

權者，於標售後喪失其占有之權利；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租賃期間超過5年者，於標售後以5

年為限。 

先購買權之行使： 

標售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前應公告3個月，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就其使用範圍

依序有優先購買權。但優先購買權人未於決標後30日內表示優先購買者，其優先購買權視

為放棄（土§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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